
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

2024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

 

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四次会议

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已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到独立

董事 3 人，实到独立董事 3 人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及公司《独立董事

制度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由独立董事季丰召集并主持。 

会议审议了如下议案： 

1、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》。 

公司拟在确保不影响主营业务发展、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研发的资金需

求、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使用额度不超过 14 亿元（包含本数）的闲置自有

资金进行现金管理，用于购买安全性高、流动性好的现金管理产品（包括但不限

于结构性存款、定期存款、大额存单、七天通知存款、智能通知存款、协定存款

等），在上述额度范围内，资金可以滚动使用，使用期限为本次董事会、监事会

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止。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在上述额度

范围及决议有效期内行使决策权，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，公司财务部工作人员负

责具体操作实施。 

经审议，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相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并且是在确保满足公司日常生

产经营和研发的资金需求、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，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

务的正常开展及日常资金周转需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，并同意将

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经与会独立董事表决，3 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一致通过该议案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 

 

 

 


